
                          族語保母在宅托兒契約說明 
（本說明協助簽約者瞭解契約各條應如何填寫） 

 契  約  內  容 說   明 

立約人                （以下簡稱委託人） 

委託             （以下簡稱保母） 

照顧受托幼兒                  

身分證統一編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以下簡稱受托

幼兒） 

共       人，雙方同意訂立條款如下： 

 

一、請比對身分證及戶籍資料，注意身分資

料之核定。 

二、委託人如未滿二十歲且未結婚，應得其

法定代理人之同意，契約方生效。 

三、受托幼兒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及年齡

等，可依實際人數增加空格。 

 

一、托育期間：  

1.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自收托日起      天為適應期。

於適應期間雙方可終止本契約。 

2.托育時段 

 日間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半日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全日托育：每週  時間：    點    分至每

週   

             時間：    點    分 

 臨時托育：每週    至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其   他：                                     

 3.族語保母所提供之托育包含，或不包含

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包含     節。 

一、托育期間，雙方均應依本契約條款履行

權利義務，宜明白約定。 

二、請領族語保母托育獎助金之托育時間規

範為：不可低於每週 5日，每日 4小時。 

三、族語保母可請領獎助至幼兒五足歲以下

且未上幼兒園前。 

四、收托時間為判定雙方是否逾時或短少時

數之基礎，亦應載明。 

五、全日托育不利親子關係及幼兒發展，建

議僅於特殊情況及工作所需期間進行全

日托。 

六、國定假日依人事局公布；勞動節及教師

節等非全民放假之國定假日，當日是否

給假，保母與委託人可自行約定。 

 

二、托育地點 

1.地址：                                           

2.接送收托兒時由              負責 

3.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

之 

  責任。 

一、接送方式，關係幼兒之人身安全，必須   

約明各項細節，以免發生事故時，責任

不明。 

二、應明列詳細地址。 

三、委託內容 

族語保母接受委託人委託，應善盡族語保母職

責，並提供以下照顧服務： 

1.提供受託幼兒族語學習環境並以族語與受託

幼兒互動。 

2.提供受托幼兒充分生理、心理照顧，以協助其

完  成各階段之發展，並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下

列服務：  

一、此委託內容 1項乃以「原住民族語扎根

計畫」之族語保母應提供之托育重點及

相關記錄手冊。 

二、此委託內容 2～4項之委託內容乃節錄

「保母托育管理實施原則」之居家式保

母人員應提供之照顧內容。 

三、如有其他委託內容，如孩子的定期預防

注射由誰負責、要求保母每週幾次帶受



(1)清潔、安全適宜幼兒發展之居家環境 

 (2)充分之營養、衛生保健、生活照顧、遊戲休

閒、 

    學習活動及社會發展等相關服務。 

 (3)記錄生活及成長過程。 

 (4)參與促進親子關係及支持家庭功能之活動。  

3.提供其他有益幼兒身心健全發展之相關服務。 

托幼兒至散步等，可於達成協議後，依

實際需求增加或修改，載明於契約。 

四、委託之報酬 

  托育費每月新臺幣         元整。 

  委託人應於每月      日前以 現金、 

  轉帳:                      、支票方

式， 

  於每月    日以前支付當月托育費用予保母。 

契約內應明定收費項目、金額及繳費時間

等，以確定雙方權利義務，避免無謂糾紛。 

 

五、其他約定 

一、                                                

二、                                                

三、                                               

前述條款如不符雙方之需要，或有其他特別

約定，除直接修正相關條文外亦可於此處修

正或補充，以切合實際狀況。 

一、補充及修正處須簽名或蓋章。 

六、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委託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保母：               ，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立契約人應與前文所載相同。 

二、簽名效力大於蓋章，因此簽約時最好能

由簽約人本人簽名。 

三、地址以戶籍地址為準，如實際住所或聯

絡地址不同，並應註明。 

四、簽約後，契約每一頁間應記得蓋上騎縫

章，以避免遭抽換或修改。 

 

 



 

 
族語保母在宅托兒契約 

 

立約人                    （以下簡稱委託人），委託                    （以下簡稱保母） 

照顧受托幼兒                    ，身分證統一編號                       ，民國     年     

月     日生（以下簡稱受托幼兒），族語保母為受託幼兒之          （親屬稱謂），雙方同意訂立

條款如下： 

一、托育期間：  

（一）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自收托日起      天為適應期。於

適應期間雙方可終止本契約。 

（二）托育時段 

 日間托育：每週     至 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半日托育：每週     至 週      時間：    點    分至     點    分 

     全日托育：每週    時間：    點    分 至 每週    時間：    點    分 

     臨時托育：每週     至 週      時間：    點    分 至     點    分 

      其   他：                                     

 （三）保母所提供之托育包含，或不包含國定假日。國定假日包含                    節。 

二、托育地點 

（一）地址：                                                         

（二）接送收托兒時由              負責 

（三）非由委託人接送時，委託人應盡事前告知之責任。 

三、委託內容 

（一）族語保母接受委託人委託，應善盡族語保母職責，並提供受託幼兒族語學習環境並以族語與

受託幼兒互動。 

（二）提供受托幼兒充分生理、心理照顧，以協助其完  成各階段之發展，並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下

列服務：  

1.清潔、安全適宜幼兒發展之居家環境 

 2.充分之營養、衛生保健、生活照顧、遊戲休閒、學習活動及社會發展等相關服務。 

  3.記錄生活及成長過程。 

4.參與促進親子關係及支持家庭功能之活動。  

（三）受托幼兒為 1足歲以上，並應提供學習輔導、興趣培養、休閒及社區生活體驗擴充等活動。 

（四）提供其他有益幼兒身心健全發展之相關服務。 

四、委託之報酬 

    托育費每月新臺幣         元整，委託人應於每月      日前以 現金、轉帳：        

     支票方式，於每月    日以前支付當月托育費用予保母。 

 

 



 

 

五、其他約定 

（一）                                                

（二）                                                

（三）                                                

 

 

六、本契約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 

委託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保母：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